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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政府采购

预算执行进度的通知

省级各预算单位：

近年来，随着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不断深入，我省政府采购规模

和范围逐年扩大，但也显现出政府采购支出进度缓慢的问题。为进

一步落实加强财政结转结余资金管理要求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切

实提高政府采购效率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发挥预算单位（采购人）主体作用

预算单位（采购人）是政府采购行为的主体，应按照“谁采购，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按要求做好确定和审查采购需求、编制预算和备

案采购实施计划、合同备案等工作，确保采购过程及时、符合采购

需求，实现既定的政策和绩效目标。一要完善本单位政府采购内控

管理机制，强化内部权力制约和内部流程控制，明确本单位负责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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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归口管理政府采购工作的机构或人员；二要提高本单位采购责任

人专业化采购能力。建立健全政府采购与财务、资产管理、使用单

位等的相互协作工作机制，确保各机构间运转顺畅、职责明晰，紧

密有序；三是各主管预算单位要切实担负起指导本部门（系统）采

购需求管理工作的职责，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工作机制、规范采购

行为、提升采购资金使用效能。

二、切实提高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效率

（一）准确填报政府采购预算。一是应编尽编。政府采购预

算应涵盖部门所有购买性支出项目，凡使用财政性资金及以财政

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借贷资金，达到我省采购限额标准的集中

采购、分散采购项目，均应编制政府采购预算。二是细化编制。

各预算单位应在对近几年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，

结合实际认真研究下年度工作任务，提前做好需求论证和市场调

研，全面考虑下一年度采购需求，科学测算部门预算项目支出中

应当实施政府采购的项目，合理编制政府采购预算，做到编实、

编准、编细。三是采购人的会议、培训、展览，以及水电、天然

气、热力和不具备市场竞争性的艺术品收藏、馆藏品征集、房屋

租赁等支出行为，依照有关管理要求审核支付，无需向本级财政

部门备案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和合同，故无需编制政府采购预算。

（二）做好采购意向公开工作。部门预算批复前公开的采购

意向，以部门预算“二上”内容为依据；部门预算批复后公开的

采购意向，以部门预算为依据。预算执行中新增采购项目的应当

及时公开采购意向。采购意向公开时间应当尽量提前，原则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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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 30 日公开采购意向。因预算单位不可预见

的原因急需开展的采购项目，可不公开采购意向。

（三）按规定时间申报政府采购计划。各预算单位年初部门预

算安排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原则上须在每年6月30日前申报政府采购

计划；年度执行中追加的政府采购项目原则上须在省财政厅下达政

府采购预算指标之日起2个月内申报政府采购计划。政府采购计划

备案截止时限为每年的11月 15日。政府采购计划应包括采购项目

的类别和名称、采购预算（资金来源）、采购标的、采购数量（规

模或要求）、组织形式、采购方式、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名称、落

实政府采购政策、采购需求审查情况、以及财政部门要求的其他内

容。面对当前西宁市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，省财政厅将持续为

省级各预算单位政府采购计划备案工作提供服务和支持。请未完成

政府采购计划备案的预算单位按时间节点及时进行政府采购计划备

案。逾期未申报的，省财政厅将收回预算单位尚未申报政府采购计

划的预算指标。

（四）及时做好政府采购项目实施工作。政府采购计划下达

后，预算单位应尽快申报提出具体明确的采购需求，及时启动采

购程序。各预算单位、代理机构应严格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法律法

规及相关政策，进一步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，从采购需求、意向

公开、采购组织实施、履约验收等方面规范操作执行，科学合理

设置评审因素和评审标准，不断提升政府采购活动执行水平，降

低废标率，提升采购执行效率。

（五）做好政府采购合同备案支付工作。各预算单位应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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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相关规定加强政府采购合同签订、公告、备案和支付工作。

一是采购人应及时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；合同签订后 2个工作日内

在预算一体化中录入政府采购合同信息，及时支付采购资金。政

府采购合同支付上报截止时限为每年的 12 月 20 日。各单位确定

不再采购或采购完毕后的指标净结余，由省财政厅统筹收回；二

是取消合同预留质保金。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各采购人在

签订合同时应取消政府采购合同预留尾款作质保金，一律由中标

（成交）供应商在合同签订时，向预算单位缴纳履约保证金或履

约担保函，最大限度确保财政资金能够及时支付给供应商；三是

鼓励采购人向具备条件的中标（成交）中小企业供应商支付预付

款，预付款比例一般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30%。

2022 年 10 月 27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本厅各预算管理处室，预算处，国库处，资产管理处，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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